
1.检查单：北京市应急管理局行政规范化检查单

2.检查模块：冶金企业、有色金属企业，以及有金属冶炼活

动的机械铸造企业

3.检查项：未设置事故钢水罐（坑、槽）、中间罐漏钢坑（槽）

等设备设施的行为

4.对应职权编号：无

5.检查内容：炼钢连铸流程未设置事故钢水罐、中间罐漏钢

坑（槽）、中间罐溢流坑（槽）、漏钢回转溜槽，或者模铸

流程未设置事故钢水罐（坑、槽）的

6.检查标准：

6.1 连铸流程未设置事故钢水罐、中间罐漏钢坑（槽）、中

间罐溢流坑（槽）、漏钢回转溜槽。

6.2 漏钢回转溜槽未按要求设置或者维护。

注：回转溜槽设置要求包括溜槽本体使用钢板焊接，内部使

用耐火砖或者耐火材料砌筑，溜槽一端延伸至事故钢水罐上

方，另一端应在不影响中间罐车正常行走情况下尽量靠近中

间罐车本体一侧，且端头封闭；维护要求包括内部无堵塞、

无积水。连铸机设置单侧漏钢回转溜槽即可。

6.3 中间罐漏钢坑（槽）的应急储存容量小于中间罐满罐容

量。

6.4 钢锭模铸流程未设置事故钢水罐（槽、坑）。

注：钢锭浇注坑不得作为事故坑。



6.5 连铸事故钢水罐或者钢锭模铸事故钢水罐（坑、槽）的

应急储存容量小于钢水罐满罐容量。

6.6 除外情形：

（1）使用钢水罐水平连浇车的连铸工艺，未设置漏钢回转

溜槽。

（2）使用钢水罐水平连浇车的连铸工艺，其事故钢水罐设

置在连铸平台下方的车间内零米地面。


